
证券代码：301500         证券简称：飞南资源        公告编号：2024-036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肇庆晶南、四会晟南对母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母公

司）全资子公司肇庆晶南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庆晶南）、四会市晟南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会晟南）为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会

市支行申请融资提供抵押担保，其中，肇庆晶南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 6,689万

元，四会晟南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 2,548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已经肇庆晶南、四会晟

南股东决定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847665669483 

3、住所：四会市罗源镇罗源工业园 

4、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5、法定代表人：孙雁军 

6、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亿零壹万元 

7、成立日期：2008 年 8月 22日 



 

8、经营范围：工业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加工、销

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体报表）：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96,187,419.37 10,069,775,567.27 

负债总额 4,945,907,515.67 5,390,862,718.0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4,650,279,903.70 4,678,912,849.24 

 2023年 1月-12 月 

（经审计） 

2024年 1月-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260,807,994.57 1,069,962,376.08 

利润总额 154,025,996.13 30,575,322.42 

净利润 159,823,087.50 29,483,120.35 

10、其他说明：经查询，母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肇庆晶南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行签署的《最高额抵

押合同》 

抵押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行 

债务人：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人：肇庆晶南新材料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最高额抵押担保 

2、被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额：抵押人为抵押权人自 2024 年 6 月 6 日起至

2027 年 6 月 5 日止，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

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 6,689万元。 

3、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



 

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4、抵押物 

抵押物

名称 
座落 房产证号 用途 

抵押物面积/ 

本次抵押面积 

本次抵押

暂作价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四会市迳口

镇南乡工业

区地段 

粤（2022）四会市不动

产权第 0045286号 
工业用地 69,391.31m2 

3,680 

万元 

粤（2023）四会市不动

产权第 0033182号 
工业用地 56,549.4m2 

3,009 

万元 

（二）四会晟南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行签署的《<最高额

抵押合同>补充协议》 

抵押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行 

债务人：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人：四会市晟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最高额抵押担保 

2、被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额：抵押人为抵押权人自 2024 年 6 月 23 日起至

2027年 6月 22日止，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

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 2,548万元。 

3、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

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4、抵押物 

抵押物

名称 
座落 房产证号 用途 

抵押物面积 

/本次抵押面积 

本次抵押

暂作价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房屋

所有权 

四会市地豆镇狮

岭开发区 5号

（生产车间） 

粤（2023）四

会市不动产权

第 0031884号 

工业

用地/

工业 

宗地面积 10,169.14m2/ 

房屋建筑面积 2,335.19m2 

638 

万元 

四会市地豆镇狮

岭开发区 5号

（配电房） 

粤（2023）四

会市不动产权

第 0031885号 

工业

用地/

工业 

宗地面积 10,169.14m2/ 

房屋建筑面积 396m2 

108 

万元 

四会市地豆镇狮 粤（2023）四 工业 宗地面积 10,169.14m2/ 454 



 

岭开发区 5号

（精尾矿车间） 

会市不动产权

第 0031887号 

用地/

工业 

房屋建筑面积 1,673.54m2 万元 

四会市地豆镇狮

岭开发区 5号

（原料、维修车

间） 

粤（2023）四

会市不动产权

第 0031888号 

工业

用地/

工业 

宗地面积 10,169.14m2/ 

房屋建筑面积 4,931.92m2 

1,348 

万元 

四、担保方股东决定意见 

母公司的融资为日常经营所需，肇庆晶南、四会晟南为母公司提供担保，有

利于解决日常经营资金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良好，

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50 亿元，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4.33 亿元，占公司 2023 年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32.70%；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

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0 亿元，占公司 2023 年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的比

例为 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报备文件 

1、肇庆晶南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2、肇庆晶南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行签署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3、四会市晟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4、四会市晟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行

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14 日 


